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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六題：電費補貼  

 

２００８年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黃國健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政府由本年九月一日起，連續十二個月每月向電力住宅用戶的戶口注

入３００元的補貼，用作抵銷同一戶口的電費。月內未用的補貼可以轉撥

至其後月分使用，直至二零一四年八月三十一日或戶口結束時（以較早者

為準）。因此，如果住戶搬遷並結束其電力戶口，則戶口內未使用的補貼

將不能再繼續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鑑於牛頭角下邨的居民因受該屋邨重建影響而即將需要調遷，而

他們多為長者，而且用電量低，他們的電費補貼餘額將會不能轉移到新單

位的戶口，有多少個住戶將受影響、調遷會分作多少期進行及為期多久，

以及每期有多少個住戶調遷； 
 
（二） 鑑於該邨居民因重建而需要調遷，而非自行安排搬遷，政府會不

會作出特別安排，容許他們把在搬遷前的戶口內的所有電費補貼餘額，轉

到新調遷單位的戶口繼續使用；及 
 
（三） 會不會為所有在電費補貼使用期內搬遷的其他住戶作出同樣安

排；如果不會，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 根據房屋委員會的資料，牛頭角下邨重建計劃分兩區進行調遷。

其中第一區的調遷已於二零零三年六月完成。現正進行的為第二區的調

遷，涉及７座公屋大廈內約３８００戶。當中約６００戶已於今年九月前

遷出，其他受第二區調遷影響的住戶預計會於二零零九年三月起陸續遷入

新落成的牛頭角上邨居住，而整個調遷項目預料可於二零零九年上半年內

完成。這批將會搬遷的住戶有多少戶會在搬遷時累積了未用的電費補貼餘

額，將會視乎他們的用電情況。 
 



（二）及（三） 在構思電費補貼計劃時，我們了解到在現實生活裏，電

力用戶的登記人和實際向電力公司繳付電費的人士未必是同一人。例如，

出租單位的登記用戶可能是業主，但繳費人可能是租客。在此情況下，容

許未用的補貼在住戶搬遷時轉至另一戶口可能引起業主與租客對餘額誰

屬的爭論。再者，有一些年代久遠的電錶登記人的資料並不齊全，例如沒

有詳細姓名或身分證號碼等，令電力公司在轉移帳戶方面將會遇到實際困

難。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執行上的考慮，包括因搬遷而轉為另一間電力公

司的用戶該怎樣處理，行政上的複雜性等等。在考慮了以上因素後，我們

認為以一個較為簡便的機制盡快安排電費補貼較為恰當，故即使會令部分

用戶不能盡享補貼，仍訂明補貼累積餘額只可用以支付同一戶口（即補貼

注入戶口）的電費。計劃經詳細討論後獲立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畢竟電

費補貼計劃的目的，是讓二百多萬登記電力住宅用戶的電費繳交人在二零

零八年九月起的一年內每月獲得電費補貼，從而紓緩通脹的壓力，計劃的

設計已足以達到上述目的。 
 
  我們了解議員關注牛頭角下邨居民的情況。除了電力補貼計劃，財政

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及行政長官在七月亦先後提出了一系列利民紓困措

施。對於一部分下邨居民未能盡享補貼，我相信他們可受惠於行政長官和

司長公布的其他措施，例如代公屋居民繳付三個月租金，向領取高齡津貼

的長者發放３０００元另加兩個月的津貼等等。 
 
  另外，我們從房委會方面了解，有關租戶最長可有兩個月同時是新單

位及舊單位的住戶。換言之，有關租戶可以因新舊兩個單位的重疊期而同

時獲得兩分電費補貼，得到的額外補貼有助抵銷全部或部分未能由舊單位

轉至新單位的補貼餘額。此外，新單位有半個月免租而舊單位有一個月免

租。 
 
  考慮到公屋重建和有關的調遷一般只涉及房委會租戶和房委會作為

單一業主，我們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和電力公司商討，研究是否有其它可行

的安排處理牛頭角下邨居民在搬遷時可能出現的電費補貼餘額，以及有關

安排是否也適用於其它因公屋重建或屋邨清拆而調遷的房委會租戶。  

完  
 

 


